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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市博物馆文物藏品征集管理办法

博物馆是收藏、保护、研究、展示和宣传人类文化和自然社

会发展历史的重要场所，也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充

分发挥博物馆的作用，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促进公民

思想道德建设的有效手段，也是实现和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

益的具体内容。为保护好烟台历史文化遗产，给全市公众提供更

多更好的文化产品和精神食粮，博物馆必须不断征集具有历史、

艺术和科学研究价值的文物藏品，承担起烟台历史文物保护的重

任。

一、藏品征集必要性

1、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大批建设工程的开工，使地

下文物大量出土，导致许多出土文物流散于社会，需要征集收藏。

2、近现代文物和民俗文物随着时代的发展，正在严重流失，

需要及时收藏。

3、收藏保护文物是博物馆的重要职责，特别是新馆规模的

扩大，收藏条件的改善，需要丰富馆藏文物和展陈，以满足不同

层次观众和专业研究人员的需要。

4、政府有关部门和全社保护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提高，收

藏和保护文物成为社会各界的强烈愿望。

二、藏品征集方法

1、藏品征集机构。市博物馆文物征集工作在市财政和文物

主管部门的领导下，由市博物馆组织实施。文物征集实行专家负

责制，日常征集工作由文物管理部承担，其他部门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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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集文物须经专家组成员 3 人以上鉴定与讨论，提出拟征集

文物方案，经馆长办公会研究决定方可实施。收购 10 万元以上

的文物，须经专家组半数以上人员通过，实行一票否决制。确定

征集后，要与对方（即出售、捐赠、移交、交换方）签订具有法

律效力的永久合同，厘清物权关系。

2、藏品征集途径。考古发掘，田野采集，社会调查征集，

收购，接受捐赠，交换，调拨，接受公安、海关、法院、工商管

理等部门依法没收并移交的文物（或标本）。

三、藏品征集范围

1、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出土文物和流散文物；历

史上各时代的珍贵艺术品、工艺美术品，重要的文献资料、有历

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手稿和图书资料等；

2、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或者著名人物有关的，以及

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或者史料价值的近代现代重要实

物；

3、反映各时代、各民族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

代表性实物；

4、当代具有特殊意义的代表性物品、能反映和代表当代经

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见证物；

5、其他有必要征集的文物、标本。

四、藏品征集资金

1、资金设立

每年初由市财政部门安排文物征集费 150 万元（省博物馆为

1500 万元，济南 500 万元）列入年度预算，作为文物征集专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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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用于向社会征集文物藏品。

2、资金管理使用

⑴每年由博物馆根据社会流散文物情况和市场价格情况，以

及博物馆展陈研究等需求情况，作出征集计划，报财政、文物部

门审批。

⑵征集文物 5 万元以内的，由市博物馆按规定的程序征集；

5 万元的，以上由市博物馆提出申请，报市财政、文物主管部门

审批。市博物馆每年年底将所征集藏费用明细报市财政部门，经

有关部门审核后，由财政部门将余款结转下年继续使用。

⑶遇到重大特别的征集事项，经市博物馆提出申请，经市财

政、文物主管部门批准后，由市博物馆按照规定的程序办理征集。

3、资金开支项目

⑴广告信息（图、文）费；

⑵专家鉴定费；

⑶藏品征购费；

⑷包装运输费；

⑸工作人员差旅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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